
新民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」 

學校內推薦遴選辦法 

114 年 11 月 28 日 本委員會會議通過 

一、新民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」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本委員會）為配合辦理本校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」推薦作業各項事宜設

置。 

二、本委員會由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資料處理科科主任、輔導老師、訓育組長、註

冊組長、教學組長等組成。委員如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試，應事先告知並

主動迴避。 

三、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，教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，負責會議之召集、協調與督導

各項業務。本委員會下設置輔導組、試務組和審議組，各組分工如下： 

(一) 輔導組：由輔導組長擔任召集人，成員輔導組、科主任及各班導師，工作項目如下： 

1.負責宣導和說明高職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方案。 

2.蒐集高職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資料及資訊，提供師生參考。 

3.輔導學生選擇學校、甄試準備及模擬應試技巧。 

(二) 試務組：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成員各班導師及註冊組長，工作項目如下： 

1.提供學生在校成績等證明表件。 

2.公布高職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日程及資訊。 

3.依照高職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時程接受學生申請。 

4.協助申請學生備妥各項報名。 

5.依委員會審定結果公布受推薦名單，並協助完成報名工作。 

(三) 審議組：由全體委員組成，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工作項目如下： 

1.依簡章規定議定本校推薦作業相關注意事項。 

2.推薦及審查學生名單。 

四、報名資格:符合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」招生辦法及簡章規定且符合本

校下列各項規定資格者，得參加校內推薦評選作業。 

(一)在校學業成績（至高三上學期止，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）排名需在各群科前 30％

以內。 

(二)三年全程均就讀本校。 

(三)前五學期在校期間之德行成績均無小過(含)以上紀錄者(已完成改過銷過者除外)。 



(四)參與學制：日校各職業類科(含進修部班級)。 

五、辦理程序： 

(一)依據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作業辦理本校推薦作業。 

(二)由輔導組向高三學生說明，試務組協助學生成績證明表件供委員審查。 

(三)如本校推薦名單未超過推薦名額，則依委員審查決議內容推薦。 

(四)如本校推薦名單超過當年度推薦名額，將依招生簡章之要求，所有學生需繳附件應包

括下列各項，以供委員審查： 

1.學生個人歷年成績單。 

2.重要競賽成果（如獎狀或得獎證明等）。 

3.各類技能檢定證照或語文檢定證明。 

4.參與社團、學生幹部紀錄。 

5.其他優良表現相關證明文件。(如:志工、或社會服務) 

前述有關各項競賽獎狀、證照等證明文件，需同時檢附正、影本備驗，如有偽造不實，經

查證屬實者，取消推薦資格。 

(六)由審議組召開審查會議，依據簡章規定審查申請學生資格，並辦理資料審查。 

六、遴選方式： 

(一)申請資格：符合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」招生簡章規定資格者。 

(二)遴選方式：由各科主任召集科內專業教師及導師，就該科報考同學應繳證件進行評

選，比序排名方法如以下說明。 

1.比序排名項目： 

第 1比序：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2比序：5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3比序：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4比序：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5比序：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6比序：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。 

第 7比序：「競賽、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」之總合成績。(註) 

第 8比序：「學校幹部、志工、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」之總合成績。(註) 

註:第 7 比序與第 8 比序之各項總合成績，依「114 學年度科技院校繁星計畫聯合推

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」之附表計算。 

2.同名次參酌比序項目：經前述 8 項比序排名項目依序比序後，如有同名次之考生，



其排名再依下列 6項群名次參酌順序比序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1參酌：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第 2參酌：5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第 3參酌：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第 4參酌：5學期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第 5參酌：5學期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第 6參酌：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，依名次優先順序比序。 

(三)依照計分標準累計之總成績擇一(優)推薦，獲推薦學生如因故放棄，需簽立放棄切

結書後由符合資格之學生申請遞補。 

七、錄取之名單送交推薦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註冊組於規定日程內完成正式報名手續。 

八、推薦名額：全校至多 15 名。 

九、辦理推薦報名程序： 

(一)推薦委員會召開評選會議審議決定，並公告本校推薦學生名單。 

(二)註冊組進行受推薦學生之推薦輔導，協助其彙整報名表件及相關資料後送交主辦單位

完成報名手續。 

(三)115 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、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及大學特殊

選才招生已報到之錄取生，若未依規定聲明放棄技優保送入學及特殊選才入學錄取資

格，則不得報名本招生。 

(四)115 學年度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」錄取生，無論放棄與否，一概不

得參加 115 學年度四技專甄選入學招生。 

十、本辦法經本校科技校院繁星推薦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